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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科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帕晏公司

 投资金额：人民币 16,876.825 万元。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 3,645.66 万元，

目前不足以全额出资，相关资金尚需通过外部借款或其他

方式进行筹措。如公司未在 2027 年 4 月 30 日前缴清注册

资本，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 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1、帕晏公司的主要业务模式为采购服务器等相关设备后

租赁给客户，资金需求量较大，投资回收期较长，且相关

设备采购需要预付资金。目前公司自有资金储备不足，未

来可能依靠金融机构或其他渠道借款融资，资金成本较高。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帕晏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93.80%，

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2、受设备、技术迭代较快的因素影响，公司现有服务器

设备可能发生贬值，相关业务未来可能面临业绩下滑、资

产减值等风险，未来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3、帕晏公司服务器租赁业务目前仅有单一客户，对应单

一供应商，目前主流服务器设备供应受限，相关业务未来

可能因货源供应不稳定，影响公司的履约能力及业务稳定

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上海帕晏算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帕晏公司”）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2,050 万元，其中，山西科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上市公司”）的控股公司深圳市山水天鹄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水天鹄”）出资人民币 1,0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51.2195%，博大（上海）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大数

据”）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8.7805%。

根据帕晏公司目前业务发展需要，山水天鹄和博大数据拟向帕晏

公司同比例进行增资，其中山水天鹄拟增资人民币 16,876.825 万元，

博大数据拟增资 16,073.175 万元。

2026 年 5月 18 日，山水天鹄与博大数据签订了《增资协议》，

本次增资完成后，帕晏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35,000 万元，

其中山水天鹄出资人民币17,926.8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2195%，

博大数据出资人民币 17,073.17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8.7805%。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公司

□投资新项目

□其他：_________

投资标的名称 上海帕晏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__16,876.825____

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自筹资金___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______

是否跨境 □是 √否

（二）公司已于 2026 年 5月 1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临

时会议，以“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上述事项。同时，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管理层授权人士

办理本次增资的相关事宜。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注册资本等变更手续尚需市场监督管理的

相关部门批准。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本次对外投资的标的为帕晏公司，主要从事服务器租赁业务，具

体业务模式为：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进行询价，参考市场及行业惯例选定供应商，

通过合规商业渠道采购服务器模组、光模块等，预付一定比例款项。

公司与客户签订服务合同，由供应商、公司和客户一同完成安装调试

工作，公司提供设备的日常维护与保障，服务期限通常为 5年，按月

收取租金及服务费，主要成本费用包括设备折旧费、人力成本、财务

费用等。

（二）投资标的具体信息

（1）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标的公司类型（增资前） 控股子公司

法人/组织全称 上海帕晏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91310120MACM8FLM7T ___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严剑

成立日期 2023/06/30

注册资本 2,050 万人民币

实缴资本 2,05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7548 弄 588 号 14 幢

主要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2 栋 A 座

15 层 01-04 号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深圳市山水天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51.22%，博

大（上海）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持股 48.78%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销售代理；软件开发；

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市场营销策划；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礼仪服务；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

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数字技术服

务；数据处理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人工智



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所属行业 I64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2）增资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129.03 35,672.68

负债总额 33,888.58 35,425.21

所有者权益总额 2,240.45 247.47

资产负债率 93.80% 99.31%

科目
2026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25 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07.72 2,134.57

净利润 -57.02 247.47

（3）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金额
占比

(%)
出资金额

占比

(%)

1
山水天鹄（上市公司控股孙公

司）
1,050 51.22 17,926.825 51.22

2 博大数据 1,000 48.78 17,073.175 48.78

合计 2,050 100 35,000 100

（三）出资方式及相关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

根据约定，山水天鹄及博大数据将在 2027 年 4月 30 日前完成实缴出



资。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 3,645.66 万元，目前不

足以全额出资，相关资金尚需通过外部借款或其他方式进行筹措。

三、增资标的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全称 博大（上海）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91310120MAD6KWER20___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余武旺

成立日期 2023/12/19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实缴资本 0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西路 377、379、387 号 401 室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横琴人寿大厦 8层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博大数据服务（深圳）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与标的公司的关系
博大（上海）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持有标的公司48.78%

股权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大数据服务；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云

计算装备技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集成电路制

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博大数据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449.74 8,428.89

负债总额 4,740.19 3,814.45

所有者权益总额 4,709.55 4,610.43

资产负债率 50.16% 45.25%

科目
2026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25 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57.74 2,383.60

净利润 99.11 423.05

博大数据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博大数据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经从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博大数据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山水天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博大（上海）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为促进合作，经各方充分协商，同意增资上海帕晏算

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帕晏公司”），各方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在深圳市南山区签订如下协议，作为

各方行为的规范，以资共同遵守。

（一）帕晏公司现有的注册资本及出资形式

1、帕晏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50 万元整，均为货币出资，

其中：

甲方：出资人民币 10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2195%；

乙方：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8.7805%；

2、甲、乙双方应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前缴清注册资本，甲、乙

双方已缴纳注册资本。

（二）增资后帕晏公司的注册资本

1、帕晏公司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000 万元，均为货币

出资，其中：



甲方：增资人民币 16876.825 万元，共出资人民币 17926.825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51.2195%；

乙方：增资人民币 16073.175 万元，共出资人民币 17073.175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48.7805%；

2、帕晏公司增资后的出资时间：

甲、乙双方应在 2027 年 4 月 30 日前缴清注册资本。

（三）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按协议规定依期如数缴纳出资额的，应向已按期

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支付应付金额 5％的违约金；如

逾期三个月仍未缴纳的，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的，因一方过错，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

不能完全履行时，过错方应向其它各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四）协议的变更与解散

本协议履行期内，若需变更本协议内容，需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并达成书面补充协议。

（五）争议的处理

本协议履行中发生的争议，由各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向本协议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实现公司业务转型和可

持续发展的需要。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按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1、帕晏公司的主要业务模式为采购服务器等相关设备后租赁给

客户，资金需求量较大，投资回收期较长，且相关设备采购需要预付

资金。目前公司自有资金储备不足，未来可能依靠金融机构或其他渠

道借款融资，资金成本较高。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帕晏公司资产

负债率为 93.80%，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2、受设备、技术迭代较快的因素影响，公司现有服务器设备可

能发生贬值，相关业务未来可能面临业绩下滑、资产减值等风险，未

来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3、帕晏公司服务器租赁业务目前仅有单一客户，对应单一供应

商，目前主流服务器设备供应受限，相关业务未来可能因货源供应不

稳定，影响公司的履约能力及业务稳定性。

特此公告。

山西科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上海帕晏算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帕晏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50万元，其中，山西科新发展股
	根据帕晏公司目前业务发展需要，山水天鹄和博大数据拟向帕晏公司同比例进行增资，其中山水天鹄拟增资人民币
	2026年5月18日，山水天鹄与博大数据签订了《增资协议》，本次增资完成后，帕晏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二）公司已于 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1）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2）增资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3）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三）出资方式及相关情况
	三、增资标的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博大数据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帕晏公司现有的注册资本及出资形式
	1、帕晏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50万元整，均为货币出资，其中：
	甲方：出资人民币10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2195%；
	乙方：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8.7805%；
	2、甲、乙双方应于2026年4月30日前缴清注册资本，甲、乙双方已缴纳注册资本。

	（二）增资后帕晏公司的注册资本
	1、帕晏公司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500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其中：
	甲方：增资人民币16876.825万元，共出资人民币17926.8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219
	乙方：增资人民币16073.175万元，共出资人民币17073.17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8.780
	2、帕晏公司增资后的出资时间：
	甲、乙双方应在2027年4月30日前缴清注册资本。

	（三）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按协议规定依期如数缴纳出资额的，应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支付应付金额
	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的，因一方过错，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过错方应向其它各方承担损失赔

	（四）协议的变更与解散
	本协议履行期内，若需变更本协议内容，需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补充协议。

	（五）争议的处理
	本协议履行中发生的争议，由各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本协议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